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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制度及專利法(7 3) 

－－專利權期限之延長與延展(一)－－ 

 

一、前言 

專利法制訂目的之一，乃在以有期限之專利

權 利 ， 獎 賞 或 交 換 申 請 人 無 私 公 開 其 發 明

(創作)詳細技術細節，俾期一國整體技術之

全面提升，並免重複研發之資源浪費。是專

利定有期限，實獲致專利法立法目的之當然

手段。既有期限，同一類型專利應享固定一

致期限，原法律正義及安定之所必要。唯如

因不可抗力或法律上原因，致專利權人無從

行使或利用其專利，則法律本應有所考量，

庶免空有一紙毋能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」之

專利證書，徒增意義云何之議論？ 

二、法條 

甲、有關專利權期限之延長，美國專利法規

定於其第 15 5、1 5 5 A 及 1 5 6 三條條文中，

因條文內容龐雜不存 (且其技術規範較多，

僅以括弧簡略加注)，謹摘其要者如次： 

1 .  訴求產品、產品使用方法、或產品製造

方法之專利期限應依本條自原專利屆滿日起

延長之，如： 

    A .  延長專利申請之前，專利期限尚未

屆滿(如已滿期，因權利業經消滅，將無從

延長)； 

    B .  專利期限未曾延長 (期限延長乃例

外情事，不論依例外從嚴法理或公益監督之

面向為觀察，皆可得斯旨)； 

    C .  延長申請係由專利登記所有人為之

(此亦例外從嚴法理之發展，以確保此申請

確實無虛)； 

    D .  於上市或商用前，產品須經行政許

可期間(此乃期限延長根本原因)。 

2 .  所謂產品係指： 

    A .  藥物產品； 

    B .  受 F e d e r a l  F o o d ,  D r u g  a n d  

C o s m e t i c  A c t ( F F D C A )規範之任何醫療裝

置、食品添加物或顏料添加物 (俾明確其範

圍)。 

3 .  所謂 “ 藥物產品 ” 乃指下列之主動成分，

包含作為單體或與其他主動成分結合之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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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成分鹽類或酯類： 

    A .  新藥、抗生素藥物或人類生物產品

(F F D C A 及 P u b l i c  H e a l t h  S e r v i c e  

A c t 用語)； 

    B .  非主要依重組 DN A、重組 R N A、雜

種瘤技術或其他涉及位置特定基因操作技術

方法之新動物藥物或獸用生物產品 (F F D C A

及 V i r u s - S e r u m - T o x i n  A c t 用語)。 

乙、依我國法，除專利期限之延長外，尚及

專利期限之延展，詳言之： 

I、專利期限之延展：我專利法第六十六條

規定 “ 發明專利權人因中華民國與外國發生

戰事受損失者，得申請延展專利權五年至十

年 ， 以 一 次 為 限 。 但 屬 於 交 戰 國 人 之 專 利

權，不得申請延展。 ”  

I I、專利期限之延長：所涉法條為第五十一

條 至 第 五 十 五 條 、 第 七 十 六 條 及 第 八 十 四

條 。 因 條 文 內 容 豐 碩 ， 為 討 論 時 之 參 閱 方

便，謹於討論時，始為臚列。 

三、簡論 

1 .  依前揭我專利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，專

利期限之加長，除延長外，尚有延展！詳言

之，專利期限之延長係出因法律為彌補專利

權之實際行使，須經行政許可始得有效利用

之真實；而專利期限之延展則係法律為補償

源自戰事無以利用專利權所致之損失。就專

利期限之延展而言： 

    A .  須中華民國與他國生有戰事； 

    B .  須專利權人因該戰事而有無法利用

專利權，致有損失； 

    C .  延 展 專

利 權 之 申 請 ， 可

一 次 取 得 五 至 十

年 之 期 限 ！ 近 代

中 日 戰 爭 或 國 共

逐 鹿 中 原 ， 非 為

期 甚 長 ， 即 民 生

凋 弊 。 故 給 予 長

達 五 至 十 年 之 延

展 似 無 疑 義 ！ 惟

如 僅 開 戰 或 交 戰

致 半 年 無 法 進

口，然半年後即 

 

已進口自如者，是否亦一律准予五至十年之

延展期，似值吾人檢討！ 

    D .  專利期限之延展與延長同，皆以一

次為限。此乃例外從嚴法規範之應用！自另

 蔡清福 律師 

 
 交大航技系輪機組畢業 
 輪機高考及格 
 輪機甲種特考及格 
 台大法律系畢業 
 律師高考及格 
 東吳法碩甲組碩士 
 聖島專利商標事務所國外所 
  主任(71-74 年) 
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成員 
  （75-76 年） 
 各專利商標事務所 
  特約英文專利說明書撰稿及 
  顧問(77-80 年) 
 創立道法法律事務所(80 年~) 



一角度觀察，於一專利期限內，如歷經兩次

戰亂，欲藉該專利謀利，似已無勝機？ 

    E .  須非相與交戰國國民之專利權，一

國與其國民得否分開處理或難即予論斷，然

原則上，國民富庶一分，國力即增一分。為

免資敵與己頑抗，此規定實亦理所應然！ 

 

 

 

非顯而易見性認定上之正面性原則(六) 

- - b y  J o h n  Z a c c a r i a  

 

  聯邦巡迴法庭確認，修飾習知技藝之建

議不需要在引證資料中明顯陳述。 ” 更正確

地說，該試驗為引證資料之組合教示所給予

熟習此技藝人士之建議。 ”  聯邦巡迴法庭認

為，在引證資料中均未有關於所主張組合之

明顯陳述。然而，熟習此技藝之人士可藉由

引證資料之導引而將 Y a m a n a k a 的可倒轉顯

示器用在 Ha s h i m o t o 的收音機中一事是成

立的。 

  乍看之下，會認為 I n  r e  A n d r o s 違

反了 ”無後見之明原則 ”。Ya m a n a k a 之引證

資料僅因其顯示一已知之可倒轉顯示器，即

被用以引證。然而，法院指出，只要熟習此

技 藝 之 人 士 會 作 此 組 合 ， 便 可 從 習 知 技 藝

中 ”選取 ”元件。 

  在 I n  r e  Q E D  E n v i r o m e n t a l  

S y s t e m ,  I n c .  1 9 9 3  W L  5 8 2 1 8  ( F e d .  

C i r .  M a r c h  8 ,  1 9 9 3 )中，聯邦巡迴法庭

肯定了 PT O 關於一地下水取樣系統之發明

的核駁，其係用以避免樣品受取樣設備與地

上環境之污染。該發明

包括一囊袋幫浦、一水

源組件、以及一用以將

樣品自一地下水監測井

中取出之導管。該系統被認為因以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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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知技藝而顯而易見: 1 ]一本名為 ” 地下水

監測步驟與設備: ” 之市售手冊；以及 2 ]一

篇標題為 ” 維多利亞 Me l n o u r n e 西郊之地

下水污染調查方法 ”之文章。 

 

 

 

淺談申請專利範圍 (九 )  

 

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出權利範圍之

性質，一般人普遍對其仍存有不明瞭之處，

於下試舉若干說明之。 

根據專利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「物品專

利權人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專有排除他

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、販賣、使用或為上述

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。方法專利權人，除

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

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、販賣或為上述目的

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。」可知，

故專利權係為一種「排他權」，意即專利權

人 擁 有 「 排 除 他 人 製 造 、 使 用 、 販 賣 之 權

利」。反過來說，也就是專利權人即使擁有

一專利權，卻並不能保證其必定可以製造、

使用、販賣此專利權所保護之標的。 

就上述觀念而言，一般大眾並未能對其

有清楚了解，因此導致對專利申請與專利效

力產生許多誤解與錯誤觀念。例如，保守地

認為申請專利僅為確保本身產品不會產生侵

犯他人專利之情事，而非積極地認為申請專

利是為了禁止他人侵犯自己的智慧財產，因

此在專利說明書之揭露程度、申請專利範圍

之撰寫要求等方面，將因其之錯誤觀念而失

去其應有之權利。因此經常產生專利所有權

人無法實施其所擁有之專利權而搥胸頓足，

悔不當初。 

讀 者 可 就 一 普 通 腳

踏 車 專 利 與 一 具 變 速 功

能 之 腳 踏 車 專 利 間 之 關

係 ， 思 考 上 述 專 利 「 排

他權」之意義，詳細說明請見下期。 

 

 

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決定（二） 

（決定於1994年2月14日） 

 

  在訴願中的唯一權利請求項即申請專利

範圍第一項，加註以方括弧中的代號內容如

下： 

  一種空氣濾清裝置[1 0 ] ,係用來過濾負

林淑貞 專利工程師 

．淡江大學化工系 

．淡江大學化學所碩士 

曾振昌 專利工程師 

海洋大學電機系 



有微粒的空氣，該裝置[1 0 ]包括： 

  一殼體，係具有一潔淨氣槽〔6 0〕及一

過 濾 槽 〔 22 〕 ， 該 殼 體 具 有 一 上 壁

〔 16 〕 ，一 密 封底部 〔 26 〕， 及 從該上 壁

〔16〕垂下的複數個側牆〔17 , 6 2〕； 

  一 潔 淨 出 氣 孔 〔 64 〕 ， 源 自 該 等 側 牆

〔62〕之一之該潔淨氣槽〔60〕； 

  一污濁入氣孔〔20〕，通向概在該潔淨

出 氣 孔 〔 6 4 〕 上 方 位 置 之 該 殼 體 上 壁

〔16〕內之該過濾槽〔22〕； 

  用以從該過濾槽〔22〕隔離該潔淨氣槽

〔 60〕的裝置〔 28〕，該過濾槽〔 22〕包

括裝設複數個隔開的過濾元件〔32〕於該過

濾 槽 〔 22 〕 內 之裝置 ， 使各該 元 件〔 32 〕

與該出氣孔〔64〕呈流體連通； 

  脈衝噴射潔淨裝置〔6 5〕，係位於該出

口 〔 64 〕及 該 過濾元 件 〔 32 〕 之 間，俾 潔

淨各該過濾元件〔32〕；以及 

  一最低部位〔25〕，係為收集微粒而布

置 與 設 計 在 該 過 濾 槽 〔 22 〕 內 ， 該 部 位

〔 25 〕 具有 反 應由該 潔 淨裝置 〔 65 〕所 引

起 而 於 該 槽 〔 22 〕 內 增 加 的 壓 力 之 裝 置

〔 24 〕 ，俾 在 該部位 〔 25 〕內 依 一朝下 方

向來移動微粒到一最底點〔68〕，並隨而移

動到該裝置〔10〕外面的一個位置。〔我們

之所強調〕 

B .委員會的決定 

  在其1 9 9 1年 1月3 0日最初的決定中，該

會僅僅根據揭露於美國專利第3, 4 2 1 , 2 9 5號

專利 ( S w i f t  專利 )的集塵器來肯定該審查

委員對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的核駁。該會並

未察覺支持該核駁該審查委員所依據的次要

引證案(註二)。S w i f t的集塵器，如其第二

圖所示，運用被壓縮的高能氣體之脈衝以對

抗正常的過濾器流動，這些被壓縮的氣體之

脈衝使微粒離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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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濾器元件〔14〕，而被退出的微粒則朝著

漏斗〔16〕的底部移動。 

{註二：該次要引證案即Li s s y ( L i s s y專利 )

的 美 國 專 利 第 4, 4 0 9 , 0 0 9 號 專 利 及

Da v i s ( D a v i s專利)的美國第2, 7 3 2 , 0 9 9號

專 利 。 } 〔 參 見 原 Sw i f t 專 利 稿 件 的 第 二

圖〕（-待續-） 

 

 

 

遺囑的特留分限制（二）  
 

民法§1 1 4 4 規定「配偶，有相互繼承遺產之

權，其應繼分，依左列各款定之：一、與 §

1 1 3 8 所定之第一順序繼承人同為繼承時，

其應繼分與它繼承人平均。亦言之，當被繼

承人有太太（或先生）及一子一女時，遺產

平均三份。二、與§1 1 3 8 所定第二順序或第

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，其應繼分為遺

產二分之一。亦言之，當被繼承人只有太太

（或先生），尚未有子女時，配偶可分得二

分之一的遺產；其他一半由父母來分，若父

母已逝，則其他一半由兄弟姐妹來分。三、

與 § 1 1 3 8 所定第四 順序之繼 承人同為 繼承

時，其應繼分為遺產之三分之二。亦言之，

當 被 繼 承 人 僅 有 太 太 （ 或 先 生 ） 與 祖 父 母

時，配偶可分得三分之二，其它三分之一則

由祖父母來分。四、無§1 1 3 8 所定第一順序

至 第 四 順 序 之 繼 承 人 ， 其 應 繼 分 為 遺 產 全

部。由民 法 § 1 1 3 8 可知繼程 人之應繼 分為

何，舉例言之：被繼承人遺有四名子女，每

人之應繼分為遺產之四分之一；被繼承人遺

有四名子女及配偶，每人之應繼分為遺產之

五分之一；被繼承人未婚，只有父母時，父

母之應繼分為遺產之二分之一；被繼承人遺

有 配 偶 與 父 母 時 ， 配

偶 之 應 繼 分 為 二 分 之

一，父母之應繼分 

 

 

各 為 四 分 之 一 ； 被 繼

承人遺有祖父母及配偶時，配偶之應繼分為

三分之二，祖父母之應繼分各為六分之一。 

 

 

 

新香港專利法(1)  

 

  1 9 9 7年 1月香港回歸中國大陸，使其成

為中共管轄之下的一個

特別行政區。然而，香

港的法律仍有別於中共

當局。目前仍有許多襲自大英國協的法律，

蔡豐德  專利工程師 

交通大學土木工 程系 

紀復儀 律師 

 東吳大學法學士 

 律師高考及格 

 東吳法碩甲組寫論文中 



包 括 智 財 權 ， 皆 由 區 域 性 的 香 港 法 律 所 取

代。新的香港專利法條更早自1 9 9 7年 6月2 7

日起即予實施，以汰換修正前的法條。 

  修正前的專利法提供大英國協(國家或

歐洲專利局衍生)專利核准後（只要大英國

協專利持續在大英國協有效），於五年內可

申請註冊。 

  新的專利法條提供標準專利的授與，係

基於授自指定專利局的專利。指定專利局乃

大英國協（含內國，歐洲專利局或ＰＣＴ衍

生的專利）及中共（含內國，或ＰＣＴ衍生

的專利）。一旦註冊於香港，標準專利將成

為獨立於基礎專利，且只要年費付予香港，

其將繼續維持效力。於香港法院，將可主張

實施、救濟、撤回及修正等事宜。 

  新專利法條亦將提供最長期限為８年之

短期專利的授與。一個短期專利之授與，就

原始申請案，專利局只進行形式審查，而無

檢索或實質審查。申請案無論如何必須提出

奧 地 利 、 澳 洲 、 中 國 、 日 本 、 蘇 聯 、 西 班

牙、瑞典、美國、歐洲專利局或大英國協中

任一專利當局所出具之檢索報告書。短期專

利之申請，可主張任意公約國家或世界貿易

組織會員國申請案的優先權。短期專利之申

請 案 ， 亦 可 於 指 定 中

共 新 型 的 國 際 申 請 案

（ Ｐ Ｃ Ｔ ） 己 進 入 中

國國家階段後六個月內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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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發明創作可資利用之專利 

合作條約(PCT) （III） 

 

  4 .  一旦上述事情完成後，美國申請案

之所有人或者接受發明人讓渡的受讓人將簽

署一名義上之轉讓，例如本發明之 1%  國外

權利（如台灣已申請，可排除在外）給予一

美國公民或美國公司。例如，所有權人讓渡

給一個人或美國公司購買及出售知識財產之

美國公司，報酬為一元，且專利權利之 1%  

所有權則以信託持有。一美國公民或美國公

司官員所簽署之未署日期讓渡書將為台灣所

有權人所持有。在完成 P C T  申請後，即可

在讓渡書上指明日期。可繼續指示美國專利

代理人所有有關該讓渡發明之事，且美國專

利 代 理 人 會 續 依 指 示 以 期 受 付 其 所 有 服 務

費。 

  5 .  因一美國公民或公司擁有專利申請

案之權益，該美國公民或公司可任擇 6 2 國

中而以提出 P C T  申請案(已提出美國申請，

故美國除外）。現將有聯合申請人，即台灣

所有權人(台方）和美國公民或公司，台方

可指示美國專利代理人在美國案申請日起十

二個月內準備提出 PC T  申請案，此事甚屬

容易。美國專利代理人必須取得台灣所有權

人在申請表格上之簽名，但是若沒有簽名，

還是可能取得申請日。另外，也可指示美國

專利代理人代為指定 6 2 國中之任何國家。 

  6 .  在提出 P C T  申請案之後，建議適

時提出請求，使此案進入 PC T 第二章之程

序。在美國專利代理人需在所選定國家提出

內國申請之前，可取得自主張優先權日（若

依循步驟三而提出美國申請或 PC T  申請之

申請日 )起三十個月的時間。屆時將進行審

查 該 美 國 申 請 案 ， 且

大 概 會 知 道 是 否 欲 取

得 專 利 。 若 美 國 審 查

委 員 找 出 較 佳 習 知 技

藝 ， 可 明 顯 知 道 無 法 取 得 有 意 義 之 專 利 保

護，該 PC T  申請案即可撤回。 

 

 

菲律賓新法修訂及技術移轉 

批准之程序（三） 

 

  第 6 條 規則Ⅳ第 11 條中有關權利金

評估之部分全部修訂如下： 

  當權利金不超過淨交易額的百分之五，

而應予自動承認的條件，係技術移轉約定包

括經由專利及/或技術和交易秘密等授權之

技術的移轉；否則，技術之支付款應以下列

標準來評估： 

  ( 1 )與下列因接受技術者及國家經濟所

衍生的利益有關之技術成本： 

   ( a )就業的產生； 

   ( b )出口收入； 

   ( c )自有原料及當地設備與服務的使

用； 

盧清本 專利工程師 

．臺灣工業技術學院電機系 

．中央大學電機所碩士 

張秀貞 專利工程師 

．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

．清華大學生物醫學所碩士 



   ( d )效能改善； 

   ( e )當地產業之技術助益；以及 

   ( f )技術移轉、改良及生根之計畫。 

  ( 2 )技術提供者與技術接受者之間公平

及公正的分享因授權行為所產生之利益。 

  除了前述的因素之外，如果可以的話，

下列的因素也會被列入考慮，以決定技術支

付款的合理性： 

  ( 1 )技術的範圍、複雜性、和先驅性；

以及 

  ( 2 )授權行為的優先程度。最低限額的

權利金是不應被准許的，除非能證明所要求

的最低限額之權利金比過去這種授權產品的

交易或交易計畫所支付的權利金要少。 

  為了一致起見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權利金

應以淨交易額為基準來表示。 

  這 裡 所 定 義 國 外 交 易 淨 收 入 的 百 分 之

二，在技術提供者承諾要協助技術接受者有

關授權產品出口的情況下，得為額外之權利

金。 

  第 7 條 規則Ⅳ第 12 ( 1 )、( 5 )、( 1 4 )

及( 1 5 )條修訂如下： 

  在任何的技術移轉約

定中，有關限制商業的規

定是不被准許的，尤其是下列的規定應被禁

止：（譯自菲律賓 L S A 季刊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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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南非新式樣法 

為功能性新式樣提供保護 

 

  新式樣法令已經被議會通過，新法令一個

重要的特徵是保護及於功能性設計，即是，

那些外型藉由他們想要執行的功能單獨決定

的 新 式 樣 。 先 前 ， 此 類 新 式 樣 是 不 能 註 冊

的。 

  新 的 法 令 建 立 一 種 兩 部 份 新 式 樣 註 冊 - A

部是將包含所謂美學設計，F部將包含功能

設 計 。 有 如 以 往 ， 美 學 設 計 可 享 有 15 年 期

限，而功能設計則僅享有10年期限。 

  功能性設計如果他們是新的，非慣見，且

係關於可藉由工業過程複製之物品，將根據

這法令可被註冊。積體電路被包含進功能性

的定義，新穎性的要求是絕對的，即是，這

設計比諸世界上任何地方，公眾可得之先前

設計，應屬新創。然而，新法令認為公開日

期係指該物體初次公開揭露之日，並許有效

申請該設計，得於從該日期起之六個月內為

之。 

  有關零件的問題，這法令指出物品結構、

形 狀 或 花 紋 之 特 徵 ， 如 該 物 品 本 質 上 是 機

器、車輛或設備之一零件被拒絕保護之列。

這條款頗不精確，因從法令無以精確瞭解何

謂零件？法院在適當時機或會廣泛地解釋此

名詞而認所有替代性零件都不受保護。法院

亦或可能狹隘地解釋本名詞而認其意指在機

器、車輛或設備運作壽命期間應規則性替換

者 。 我 們 對 零 件 的 觀

點 偏 向 廣 泛 地 解 釋 而

非狹隘地。 

 

 

 

故意侵權之法律見解防禦  
A n d r e w  F .  R e i s h  原著  

 

  1 9 9 2 年 M i n n e s o t a  M i n i n g  a n d  

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 C o m p a n y  v .  J o h n s o n  

&  J o h n s o n  O r t h o p a e d i c s ,  I n c .   

 

( 9 7 6 F . 2 d  1 5 5 9 ,  2 4  U S P Q 2 d  1 3 2 1 )  案

中，聯邦巡迴上訴法庭再次強調對於故意侵

權主張之防禦，涉嫌侵權人所提法律見解之

必備要件。 

  該 案 涉 及 Mi n n e s o t a  M i n i n g  ( 3 M )

公司，關於用以固定破碎或斷裂骨折之整型

外 科 用 合 成 膠 帶 的 四 件 專 利 ， Jo h n s o n  &  

J o h n s o n 公司乃 3 M 公司強大競爭者，明知

3M 公司該等專利，仍製造仿襲 3M 專利品之

競 爭 產 品 。 審 理 法 院 於 認 定 Jo h n s o n  &  

J o h n s o n 公司有侵權情事之同時，亦斟酌

當 時 所 有 情 況 ， 以 期 判 定 Jo h n s o n  &  

J o h n s o n 公司有否蓄意侵害該等專利。 

  原 審 法 院 就 聯 邦 巡 迴 法 院 19 8 8 年

R y c o ,  I n c .  v .  A g - B o y  C o r p .  ( 8 5 7  

F . 2 d  1 4 1 8 ,  1 4 2 8 ,  8  U S P Q  2 d  1 3 2 2 ,  

1 3 3 4 )  判決所採法律規範而為權衡後，為

故意侵權致生損害賠償增加之判決。該判決

之法律規範如次： 

 

   法院必須斟酌在所有狀況下，是否一

楊雅淨 專利工程師 

．台灣大學化工系 

．台灣大學化工所碩士 

余仁方 專利工程師 

．文化大學機械系 

．中華工學院航太所 



般普通人於盡善良管理注意情況下，仍生法

院可能認定該專利無效或無侵權之確信（特

別強調）。 

 

  依證據判斷，原審法院認定 Jo h n s o n  

&  J o h n s o n 公司無有合理之理由相信該專

利乃無效且不具強制力。 

  於贊同原審法院所持之法律見解下，該

上訴法院認可原審法院為避免故意侵權而增

加損害所採之法律規範，並敘明致其判決之

原因。 

  首先，該審法院認為對於他人專利有實

際認知之潛在侵權人須負相當之注意義務已

甚明確。而該義務原則上要求潛在侵權人於

侵害當時或其持續中獲取合適之法律意見。

然而，僅獲取法律意見僅係其一考量因素。

在各式情況下，律師之意見並不保證絕無侵

權之故意。該審法院強

調意見必須係“合適的

(c o m p e t e n t )”法律意

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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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黨可有明天？ 
 

    黨 之 一 字 ， 上 尚 下 黑 ， 猶 言 入 黨 之 人

莫不 “ 尚黑 ” ( 不妨台語發音 )。愈黑者，黨

勢 愈 大 。 君 不 見 ， 有 日 漸 成 長 之 勢 之 民 進

黨，三月份之黨內初選，似把昔日國民黨選

舉招式淋漓揮灑之餘，尚另挾帶翻新手法。

吾人寧願相信此乃造字者(倉頡？)或好事者

(筆者)一時之心血來潮或想不開，於時代不

同或民智大開之今日，其能長久踵效烏賊之

黑幕以戲弄或文飾於人民雪亮眼睛者，鮮矣

哉！ 

    時 代 腳 步 翻 替 日 劇 、 人 我 關 係 日 緊 、

機會一縱即逝，選舉固須細胞、為官亦需政

治細胞。幾番風雨，歷經蔡兆陽震盪，微笑

老 蕭 縱 有 滿 身 俠 骨 柔 腸 ， 再 逢 廖 正 豪 震 盪

後 ， 老 蕭 欲 挽 魅 力 ， 勢 待 多 所 長 紅 招 式 翻

新。個人魅力之亦有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現

象，並非吾人所陌生。然陰陽相生而互為消

長，當政治強人已盡付笑談之際，廣義政黨

政治時代即已悄悄宣告來臨。政黨輪替或政

務 官 之 上 下 台 非 但 無 須 驚 慌 ， 常 係 不 得 不

然。斯時，政治人物或政客之為政務官，不

得不衡之以 “ 高風險 ” 事業。當任職政務官已

成個人職業 “ 生涯規劃 ” 之一環時，「揮揮衣

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之翩然身形，或始常

時可見。政務官如仍欲尋求持盈保泰之道，

多 讀 史 書 以 瞭 解 「 急 流 湧 退 」 、 「 枵 腹 從

公」等人類社會現實或真象，似無可避免！ 

    國 民 黨 是 否 須 如 日 本 自 民 黨 下 野 一 次

成為浴火鳳凰後，始具反省或良好新陳代謝

功能以帶領中華民國前行，猶待來日檢驗！

在不少人懷疑李登輝欲將國民黨政權和平移

轉予民進黨，且民進黨因去歲縣市長選舉大

勝所積餘威兀自發酵效力所及之今年立法委

員選舉，實係民進黨能否執政之關鍵。此役

如民進黨敗北，則許信良之預言 “ 除非民進

黨能提出令國人安心之兩岸政策，否則不但

二千年之總統大選沒機會，永遠都沒機會 ”

似屬不得不然！ 

    民進黨源自各縣市反對山頭精英之聚 

 

 

集，草莽義氣匯流而致之外塑性政黨氣息濃

烈。其集合猶如當年野雞遊覽車(含眾多一

車公司)依法令而成立統聯(請台語發音)客

運一般，故欲轉化為內造型政黨，應非短時

間之事。草莽氣息之特色在於「強人領導或

利 益 分 霑 」 、 有 爭 執 時 ， 「 誰 也 不 服 誰 」

(W h o 怕 W h o )。此種特質，或可解釋為何黨

中央欲指揮地方山頭，常力有未逮。 

    急 湊 之 工 商 腳 步 ， 解 釋 著 「 長 江 後 浪

推前浪、江山代有新人出」。黃俊雄布袋戲

中厲害角色雖可一時稱雄，卻常不堪新出要

角之一擊。在「戲如人生、人生如戲」之如

幻似真中，大眾心靈瀰漫爭奪英雄主義、競

相自我中心。「前輩」、「先賢」之八股用

語，寫得出者，莫非迂儒之屬！當瀟灑之施

明德在香爐事件關係人陳文茜仗義捨命相助

下，終獲初選殿後之結局時，頗有英雄本色

之施某在以「強盜」自居而略事譴責其所不

屑搞人頭之眾黨內「小偷」後，亦只能噤聲

自責。當年參加「四百年來第一戰」省長選

舉 之 綠 色 施 政 創 辦 人 陳 定 南 ， 其 初 選 之 敗

北，與英相邱吉爾之連任失利，大有異曲同

工之妙。 

    在 李 登 輝 自 認 天 神 下 凡 「 潑 水 成 凍 」

之歲月裡，雖其創出全民為內閣老闆之伊之

林明燕 法務專員 

東海大學法律系 



老闆之口號，然其凡人脾氣一動，恁誰亦難

矯 其 心 意 。 在 其 任 期 內 ， 「 用 了 」 無 數 院

長、削去郝柏村(在郝伯伯雷厲風行任內，

桃園縱貫路上悄悄地明目張膽成立一家好伯

春理容院以資對抗)兵權、終結萬年國會、

讓 前 法 務 部 長 施 啟 揚 ( 現 任 司 法 院 長 ) 浩 嘆

「 民 意 如 流 水 ， 朝 在 東 來 夕 在 西 」 、 讓 俞

(國華夫人)董梅真悚懼「政治好可怕」、在

飛彈危機中，對中共開罵「控固力」(日語

發 音 )( c o n c r e t e ) 而 為 自 己 締 造 總 統 大 選

勝績之餘並贏得舉世難覓其儔之支持率後，

終於在去年縣市長大選，已有人恐避之不及

之瘟神之象。信乎？「戲與人生相如」！嗚

呼！「水能載舟、亦能覆舟」，豈是八股濫

調哉？ 

    「 玩 」 政 治 者 ， 如 持 走 鋼 索 之 戒 慎 恐

懼、臨淵履薄，則過愆必少，被政治玩掉之

機會亦相形減小。政治玩家，須效故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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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蔣經國將真誠、性命、智慧及興趣全數捐

出 於 國 家 社 會 ， 否 則 ， 難 以 冀 望 任 期 結 束

後 ， 百 姓 尚 有 稱 頌 者 。 此 似 不 能 怪 百 姓 澆

薄！蓋既任某職而享豐厚(？)爵祿，理應身

備幾把刷子可資刷洗，如少有事功，事所當

然 ！ 故 欲 名 列 青 史 ， 非 得 功 勳 卓 著 無 以 奏

功。此因歷史或小說中成名人物精彩篇章本

已不少，益以周遭親朋好友尚待張羅應對，

民人何來贅餘腦殼空間長時再納等閒之輩名

號哉？故新奇噱頭作秀者，不能長久奪民所

愛 ！ 潑 婦 罵 街 而 得 寵 者 ， 毋 能 持 久 惑 人 情

感！悲情訴求以邀涕泣者，難以持續追人動

容！逞強鬥狠而擁勢者，必有衰頹之時！能

獲黎民青睞而蒙激賞者，必擘劃宏規圖久遠

大利(正其宜不謀其利、明其道不計其功？)

之上焉者！唯無時或忘知行「興利除弊」之

中焉者！僅真誠「握髮吐哺、人溺己溺」之

下焉者耳！  

    時 代 巨 輪 如 此 推 衍 ， 任 誰 也 無 法 僥 倖

或逃避。「黨」主席或秘書長或「競選總經

理」或眾候選人似宜就前揭諸節，反復思考

或深自惕勵，俾為黨為己謀定而後動。計程

車司機未必應擁一席立委，其所關心者，乃

經 濟 是 否 發 舒 及 車 費 收 入 得 否 適 切 養 家 活

口？人人高談「治本優於治標」，誓言愛黨

(國)決不後人，然在重溫「公說公有理，婆

說 婆 有 理 ， 真 理 到 底 在 那 裡 」 之 歷 史 環 境

下，孰為本？何為標？究黨內有派以求兼容

並蓄較好？抑黨內無派以求精實專一較佳？

恐 難 即 刻 分 說 ！ 真 教 黨 、 國 、 黨 工 、 候 選

人、選民何去何從？ 

    金 庸 作 品 集 裡 ， 一 場 讀 來 血 脈 賁 張 、

廢寢忘食之惡鬥，原來起因一場誤會。小說

常編成戲劇，戲劇輒反應真實人生。在傲慢

與偏見中，英雄氣概與瀟灑身影，常在略顯

悲壯之情節中，幻化成懾人(不只美女)心神

之畫面。其實，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」，

在 「 英 雄 惺 惺 相 惜 」 之 氣 氛 感 染 下 ， 除 有

「高層」之病態作梗外，非不易締造「相逢

一笑泯恩仇」之場景。雖說王永慶認世上不

應有律師行業，然王老應難否認律師有其正

面社會功能。雖「牽豬哥 

 

 

」或非高尚職業，然「據吾人之所信」，在

佛 祖 眼 中 ， 媒 介 前 述 場 景 出 現 之 功 德 或 福

報，應勝乎親迎佛牙所得者。如各黨高幹，

勇於說出內心話、敢自我剖析、樂於驅逐傲

慢與偏見，則起因誤會之惡鬥可免、各政黨

或其相互間之扞格自因此顯著減少，則中華

民國幸甚！台灣國幸甚！萬民幸甚！ 

    中國 (台灣？ )國民黨究僅稚齡？抑屬

百年老店？縱曾紛爭，後說應較具說服性！

縱一時遇人不淑，其曾有之輝煌過去，已鐫

成歷史篇章，無可磨滅。斯土斯民之感情，

有其偏向，應非過言！然如屢投「賭濫」票

而仍無法教訓使之省覺者，選民竟不背棄，

亦 勢 所 難 能 ！ 徐 娘 晚 年 從 良 者 ， 人 恆 同 情

之！雖曾有黑金紋身之紀錄，國人姑念其功

績 ， 或 有 不 忍 過 責 之 情 感 ！ 然 姑 息 足 以 養

奸，客氣不能當福氣，黨工其無慎哉？「活

到 老 、 學 到 老 」 ， 政 治 路 上 ， 亦 可 邊 走 邊

學！曾為人不屑之大內高手，於今聲望如日

中天，罕見其匹！以之戰外黨精英，當者勢

將無不披糜。以「宋仔」渾身充塞之政治細

胞及近年修得之「武學」，馳騁今後黨、國

舞台，乃屬當然！國民黨忠貞戰將如雲，吳

敦義、馬英九、胡志強、章孝嚴，甚至廖正

豪，莫不之屬，問題在乎精神糧食不足，既

不知「為何而戰」，則教之如何邁步迎戰？

年底中央政權保衛戰如何開打，異想天開之



可 能 為 ： 李 登 輝 封 劍 、 各 戰 將 把 酒 盡 釋 前

慮，成功營造同舟共濟景象，而奮勇身披戰

袍。果然，則大勝可期。否則，政壇沉悶氣

象，似將延至總統大選之時？ 

    民 主 進 步 黨 ， 曾 為 中 華 民 國 民 主 化 之

象徵。從令人怵目驚心之街頭暴力黨，或已

蛻變成功為中華民國迎接政黨政治來臨之希

望 所 寄 。 其 實 ， 中 華 民 國 也 好 ， 台 灣 國 也

罷！統一也好，台獨也罷！「無知」之我等

選民透過選票所想要者，僅自由、富庶、安

樂、免於恐懼之生活目標。前述目標認同之

追求方式，說服也好，欺騙也罷(只要瞞得

久 長 不 致 穿 幫 ， 且 追 求 目 標 亦 能 達 成 即

可 ) ！ 老 子 有 言 「 上 天 不 仁 ， 以 萬 物 為 芻

狗」、孔子曰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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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」 、 釋 尊 語 「 色 ( 中 華 民 國 ) 即 空 ( 台 灣

國 ) ， 空 即 色 」 。 遙 問 國 民 在 深 情 老 榕 下

「話說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低吟迴唱

之潛在豪壯因子，可係人為得能切割決絕？

曾經為國民黨最年輕(桃園)縣長之許信良雖

嘗妄言選民只有十八歲，以其敏銳之思考，

不得不高喊「大膽西進」，並將兩子送往大

陸求學！曾為高喊台獨而被國民黨數度強迫

灌食以維生命之前主席施英雄明德，不也已

喊出「中華國聯」！奈何被連戰嘲笑只敢在

國內高喊台獨，而不敢在國外叫囂之阿扁先

生，就此議題似有「言不由衷」之貌？前揭

許主席之預言，殊堪民進黨之細加斟酌！至

民進黨應如何開打年底中央政權爭奪戰，異

想天開之可能為：民進黨稍改其黨旗而去人

民「十字」悲情，並提出令國人安心之兩岸

政策以體現「台灣身、中國心、世界情」，

或 進 一 步 刻 劃 「 台 灣 靈 、 中 國 身 、 世 界

心」，則賡續去歲縣市長大勝餘威，藉李登

輝之助、並乘新黨沉淪之際，再次痛擊國民

黨，或可預見！ 

    子 所 曰 「 始 作 甬 者 ， 其 無 後 乎 」 ， 極

盡尖酸刻薄，寧無懼乎？趙金童打著毀黨造

黨之旗號，舉手投足間，帶走立委同志、捲

去令國民黨心慟之選票。其後雖未出口「黨

又不是我一人所有，我何須委屈若是」，然

有此想法差矣！既曾恣意「玩」過且得意於

「政治」，則欲終結或暫時告別政壇，亦應

有完善「金盆洗手」之前置安排及儀式。如

竟 胡 亂 或 肆 意 為 之 ， 恐 非 身 罹 「 大 自 然 反

撲」之可怕後果不可！今日被迫出任「競選

總經理」只是反撲之首著，如競選結果一敗

塗 地 ， 則 縱 欲 安 於 飛 碟 電 台 之 「 金 童 」 角

色，勢亦不可得也！彼時或未身敗名裂，然

不遠矣！「英雄氣短」、眾口鑠金或聚訟紛

紜下，政治江湖險路本不好走！上次敗北台

北市長一役，緣何不解「非戰之罪」乙辭，

而罪己怨人，終至走人？欲剃去著身之政治

標籤，恐非單純之「競選總經理」一職得以

奏功！欲泯「趙一半」之封號，亦非必可與

時俱逝！在國民黨及新黨皆曾名驗其 

 

 

身(少康中興)之趙總經理，如真欲瀟灑、安

樂、無怨歸隱山林而悠游於飛碟電台，首應

於年底三合一大選交出漂亮成績單。至新黨

如何開打年底選戰(並同時完成趙金童辭官

歸里私願)，異想天開之可能(以下似缺一不

可)為： 

    1 .  趙 總 經 理 披 掛 上 陣 ， 身 陷 煙 硝 敵

陣。市長 (或勝或敗 )也好，立委 (必勝 )也

罷！再來一次母雞帶小雞，重締昔日佳績！

勝 則 宣 言 ， 此 任 乃 告 別 任 期 ， 自 當 全 力 以

赴！敗則人民不忍苛責，從此退出政壇而任

我消遙度日，飛碟電台可長保今日氣象！躲

在背後大力拱人出場而美其名為「競選總經

理」，非英雄本色，丈夫不為也！ 

    2 .  釐清新黨與國民黨之未來關係：為

黨內、外慎重澄清新黨之未來定位，如有自

己之路要走，欲走向何方？與國民黨之分際

何在？誰人將主持或傳遞香火？此等問題不

解，新黨化成泡影指日可待！如總有一天回

歸國民黨，則應明列條件時機，讓選民瞭解

於何時機以何方式，施懲罰於國民黨而心安

理得！「你等會」之傳說即將過去，選民等

待此關係之釐清，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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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迫切！ 

    3 .  比起民進黨之網聚山頭，新黨清純

諤諤多士之象，顯較易成為內造性政黨。各

碩、博士們卸下意氣之爭、拋卻些許傲慢與

偏見，欲得「統一意志、集中力量」之功，

似非難事！唱所高呼、言所當語，不知為何

而戰之諸多國民黨迷惘悍將，或暫時棲身新



黨以續政治生命，非無可能！李勝峰條款既

可鬆動，桀敖如朱高正者，在黨難方殷及條

件說下，再次入籍新黨參選，真無權衡餘地

乎？ 

    4 .  即刻徵尋主題名曲一首，唱出人民

心聲，以助勢揚威！倘一時之間難覓，如附

一曲，或可充數！ 

    諍 友 言 西 早 規 勸 處 今 時 代 ， 少 說 多

做！於己職業份外，多說非但無益，甚或有

害！奈何水滸傳中「路見不平一聲吼」之歌

聲撩人呼吸！虯髯客、紅線女、崑崙磨勒、

射雕英雄、天龍八部. . .等實際與虛構之人

物身形，遊走百骸周穴。腹中言語，不吐不

快 ！ 只 求 言 先 生 莫 怪 ， 咱 家 或 將 從 此 封 筆

矣？(蔡清福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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